
宜蘭縣公共托嬰中心-         中心 登記報名表

幼兒姓名 □女    □男 生日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請貼嬰幼兒半身
照片

身份證
字號

血型

戶籍地址

居住地址

聯絡電話
住

宅

公司(監護人1) 手機(監護人1)  

公司(監護人2) 手機(監護人2)  

E-MAI L

同

住

家

庭

成

員

稱謂 姓     名 年齡 教育程度 服務單位 職稱 備註

接送方式 □汽車   □機車   □走路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

身
份
類
別

□一般家庭
□低收入戶
□中低收入戶
□特殊境遇家庭
□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身分資格之兒童
□監護人ㄧ方或兒童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
□家庭有同胞兄弟姐妹3名以上之兒童
□雙胞胎幼兒
□未成年父母之家庭
□托嬰中心現職員工子女
□社工轉介者

證
明
文
件

□戶口名簿影本1份
□監護人雙方在職證明各1份
□低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1份
□特殊境遇家庭核定公文1份
□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核定通知書影本1份
□兒童或監護人一方之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、或服

義務役、或在監執行證明書1份
□托嬰中心現職員工在職證明1份
□監護人求職之證明文件1份
□監護人育嬰留職停薪或復職證明文件1份
□委託書1份
□社工轉介表1份

備
註

□報名 2 家，第 2家中心：

□預計申請/□目前育嬰留停期間，申請人：

□監護人1，(預計)期間：___年___月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

□監護人2，(預計)期間：___年___月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

★以上所填之資料及證明文件確實無訛，並同意遵守收托相關規定，如有違反，同意放棄入托資
格，絕無異議。

★申請人簽章：

入
托
通
知

※此欄請由中心填寫
通知日期：___年___月___日 回覆日期：___月___日 回覆人姓名：____________

回覆內容：□遞補入托 □放棄 □第 1 次放棄重排(第 2 次放棄請於30日後再重新送報名表)

□證明文件齊備 □入托 1 個月內待補復職證明(留停者)  

□入托 3 個月內待補在職證明(待業者或留停後未復職者)

登記編號：           登記日期：    /    /      時間：         受理人員：



宜蘭縣公共托嬰中心-         中心 

登記報名 委託書

本人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家長                 

茲因：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    〈請說明〉  

無法親自報名 宜蘭縣公共托嬰中心  -             中心  

 

特委託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持本人之戶口名簿、就業證明文件、受委託人之身分證影本及

本委任書...等相關申請應備文件，代為申請辦理，如有虛偽，願負法律責任。

此致

宜蘭縣政府

 委託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身分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戶籍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連絡電話：(住家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公司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(手機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受委託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與委託人關係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身分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戶籍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連絡電話：(住家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公司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(手機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    華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

無一定僱主或自營作業者個人薪資及工作所得證明

本人　　　　   　   (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) 為登記

報名宜蘭縣公共托嬰中心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心  ，因本人為

□自營作業者　　  　特具結本人前一年薪資及工作收入情形如下，

□無一定之僱主者

併附相關證明資料，如有不實，本人願負偽造文書及冒領公款等法律

責任，並即刻停托及繳回補助款。

工作單位
名　　稱

統一編號

任職/工作
期　　間

自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

計薪方式
□按時計薪　□按日計薪　□按月計薪
□以件計薪　□其他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（請說明）

合計年總
收　　入

　　　年薪資或工作收入合計：
新臺幣　　仟　　佰　　拾　　萬　　仟　　佰　　拾元整。

　　　此致

宜蘭縣政府

　　　立切結書人：

　　　身分證字號：

　　　戶籍地址：

　　　聯絡地址：□同上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或

　　　聯絡電話：

中    華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

無一定僱主或自營作業者個人薪資及工作所得證明文件


